


 香格里拉市发展和改革局  文件	

香发改发〔2017〕92号

香格里拉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调整香格里
拉市城市供排水价格的通知

香格里拉市供排水有限责任公司：
你公司上报的《申请关于调整香格里拉市城市供排水价格的请示》（香水司发〔2016〕5号）收悉，为进一步深化水价改革，合理利用水资源，建立节水型社会，我局报经迪庆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研究批准，现就调整香格里拉市城市供排水价格政策通知如下：
一、香格里拉市城市供排水价格
从2017年7月1日用水量起，城市供排水综合平均价格从3.02元/m3（含原水及水资源费0.20元/m3）上调到3.79元/m3（含水资源费0.20元/m3，原水费0.10元/m3）。其中：供水综合平均价格由2.03元/m3（含原水及水资源费0.20元/m3）上调到2.58元/m3（含水资源费0.20元/m3，原水费0.10元/m3）；污水处理综合平均价格由0.99元/m3上调到1.21元/m3。分类到户水价如下:
[bookmark: OLE_LINK23]（一）居民生活用水价格。自来水供水价格由1.50元/m3调整到2.00元/m3（含水资源费0.20元/m3，原水费0.10元/m3）；污水处理价格由0.80元/m3调整到0.95元/m3。
居民生活用水实行阶梯式水价政策。每户居民月实际用水量在15m3（含15m3）以内的，按附表规定的居民生活用水价格执行；实际用水量超过15m3以上25m3以内（含25m3）的部分，在附表规定的居民生活用水价格基础上加价50%；实际用水量超过25m3的部分，在附表规定的居民生活用水价格基础上加价100%。城市供排水价格中的水资源费和污水处理价格不纳入阶梯式水价范畴。
执行范围：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学校、非盈利性医疗机构、敬老院、养老院、孤儿院、消防用水和社会福利单位用水（居民户用水量按上述规定执行，其他部门计划和行业用水定额按水行政主管部门及行业主管部门的规定执行）。
（二）非居民用水价格。自来水供水价格由2.40元/m3调整到3.00元/m3（含水资源费0.20元/m3，原水费0.10元/m3）；污水处理费由1.10元/m3调整到1.40元/m3。
执行范围：①党政机关、社会团体、科研机构、营利性医疗机构、新闻出版、文体活动场馆、园林绿化、环卫环保（含公厕）等；②工矿企业、工业园区、交通运输及农、林、渔业等用水；③商业贸易、餐饮服务业、旅店业、旅游业、娱乐业、技术服务、信息咨询、中介机构、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建筑施工、加工业、邮电通讯等经营服务性行业用水。
（三）特种行业用水价格。自来水供水价格由5.00元/m3调整到5.40元/m3（含水资源费0.20元/m3，原水费0.10元/m3）；污水处理费由3.00元/m3调整到3.10元/m3。
执行范围：包括桑拿、洗头、洗脚、美容美发等特殊服务行业和洗车业用水等。
（四）实施非居民用水和特种行业用水超计划（定额）累进加价政策。根据《云南省物价局关于积极推进水价综合改革有关问题的通知》（云价价格〔2013〕75号）的要求，对纳入取水许可管理的单位和使用城镇公共供水且日均用水量达到30立方米以上的用水单位严格实行计划（定额）管理，用水计划和行业用水定额按水行政主管部门及行业主管部门的规定执行。计划（定额）用水量以内的部分执行规定的到户综合水价，超计划（定额）用水量部分实行累进加价制度。超计划（定额）用水累进加价费的收费标准为：
超计划（定额）20%（含）以内的，按调整后水价的1倍加收（加收部分不含附征的污水处理费、水资源费，下同）；超计划（定额）在30%（含）以内的，累进部分按调整后水价的2倍加收；超计划（定额）在30%以上的，累进部分按调整后水价的3倍加收。
二、加强地下水资源的管理
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的指导意见》（云政办发〔2016〕28号）第三条第五款“完善地下水价格政策”规定，应严格控制并逐步减少地下水开发。在香格里拉市城市规划范围内，仍需取用地下水的单位和个人，按照规定获得地下水取水许可的水资源费征收标准为：城乡公共供水管网覆盖区域内，地下冷水水资源费平均征收标准不得低于城市供水价格的10倍；城乡公共供水管网覆盖区域外，地下冷水水资源费平均征收标准不得低于2.00元/m3；地下热水取用按矿产资源补偿和资源税征管的有关规定执行，征收标准不得低于城市供水价格的20倍。地热水税费合计标准中，资源税征收金额按税务部门规定核定，其余金额为矿产资源补偿费。对使用地下水或其他自备水源的企业和单位，按附表规定的标准收取污水处理费。城市规划范围内已交纳污水处理费的单位或个人，水排放不再重复征收污水排污费。
1. 加强自备水污水处理费的征收
自备水污水处理费按以下办法收取：
（一）取水量大的排水户，能够安表计量的按1.00元/m3收取；未能安表计量的以取水设施的最大实际取水能力，按1.00元/m3收取。
（二）不能安表的，也不能按取水设施的最大实际取水能力计收的用户：
1、较小规模的经营用户（经营面积在50m2以内，含50m2）如：小食店、酿酒等，每月每户36.00元征收。
2、中等规模经营用户（经营面积在50m2至200m2，含 200m2）如:行政、事业、企业、办事机构，集体用户、农贸市场、自备井小区、洗车场等，每户每月60.00元征收。
3、居民自备井用户，每户每月9.00元征收。
4、大规模经营用户，即经营面积超过200m2的，要求全部安装表，按表计量收取污水处理费。
（三）使用两用水（即同时用自来水和地下水）的用户：
1、经营及单位用户：地下水部分每户每月36.00元计收，自来水部分按实际用水量收取。
2、居民用户每户每月按4.50元计收，自来水部分按实际用水量收取。
四、需要注意并加强管理的事项
（一）对低收入特困家庭，凭民政部门的有效证件，每月每户用水量在5m3（含）以内，免收供排水价格；超过5m3的，超过部分按调整后的供排水价格执行。
（二）供排水部门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大“改表出户、一户一表”改造推进力度，实行“一户一表、抄表到户”；严格执行居民生活用水阶梯水价及非居民用水和特种行业用水超计划（定额）累进加价政策。对目前暂不具备抄表收费条件的用户，代理收费单位对用户必须严格执行规定的分类水价，不得在水价之外加收其他任何费用。自来水公司应与代收费单位协商，适当考虑代收服务和合理的计量差额费用。
（三）认真做好此次水价调整的宣传工作。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的客观要求，要采取多种渠道、方式进行合理利用水资源、防止水污染、节约用水的宣传教育，争取得到全社会的理解和支持，逐步建立节水型社会。
五、本次调整供排水价格政策从2017年7月1日起执行，原《迪庆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调整香格里拉县城市供排水价格的通知》（迪发改价格〔2011〕2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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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办、市人大办、市政府办、市政协办、市财政局、市住建局、市水务局、市环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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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水类别
	综合平均价格
	居民生活用水
	非居民用水
	特种行业用水

	调整前价格
	到户终端供
排水价格
	3.02
	2.30
	3.50
	8.00

	
	其中
	供水价格
	2.03
	1.50
	2.40
	5.00

	
	
	排水价格
	0.99
	0.80
	1.10
	3.00

	调整后价格
	到户终端供
排水价格
	3.79
	2.95
	4.40
	8.50

	
	其中
	供水价格
	2.58
	2.00
	3.00
	5.40

	
	
	排水价格
	1.21
	0.95
	1.40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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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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